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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408�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债券代码：128128�债券简称：齐翔转2

转股价格：人民币5.69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2月26日至2026年8月1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

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齐翔转2”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

公开发行了2,9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

额299,000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35号”文同意，公司299,000万元可转债于2020年9月15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齐翔转2” ，债券代码“128128” 。

3、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2021年2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8月19日止。初始转股价

格为8.22元/股。 转股事宜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齐翔转2” 开始转

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25日起由8.22元/股调整为7.97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根据相关规定，

“齐翔转2” 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9月29日起由7.97元/股调整为5.6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调整 “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8）。

二、“齐翔转2” 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齐翔转2” 因转股金额减少192,604,500元 （1,926,045张债

券），转股数量为33,849,202股。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2,309,374,100元（23,

093,741张）“齐翔转2” 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91,892,374股(其中优先使用公

司回购股份转股数额为26,974,600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齐翔转2” 剩余可转债

金额为680,625,900元， 剩余债券6,806,259张。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不含回购股份）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股数（股） 占比（%）

一、有限售流通股 69,846,608 2.49 1,610,850 71,457,458 2.51

二、无限售流通股 2,738,941,336 97.51 32,238,352 2,771,179,688 97.49

三、总股本 2,808,787,944 100 33,849,202 2,842,637,146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 0533-7699188进

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齐翔

腾达”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齐翔

转2” 股本结构表。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

2022-001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3日分别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

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内部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珠

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珠海冠宇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2、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至2022年1月4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二、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

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子公司）担任职务情况等相关信息。

三、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示情况和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任职

资格，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包括独立

董事、监事），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符合本激励计划的实施目的。

5、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包含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徐延铭先生。 除徐延

铭先生以外,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其他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公司法》、

《上市规则》、《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

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和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

2022-001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统计，截至2021年12月31

日，公司2021年全年完成发电量943.96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25%，上网电量937.07亿

千瓦时，同比减少3.25%。

发电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2021年澜沧江流域来水总体大幅偏枯，其中乌弄龙、

小湾、糯扎渡断面年累计来水同比分别偏枯15.9%、13.9%和14.4%，导致澜沧江流域漫

湾及以上电站年发电量同比减少。糯扎渡和景洪电站发电量同比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年

初蓄能释放。 二是为确保2021年冬季和2022年春季电力可靠供应，公司严格控制年末

小湾和糯扎渡电站“两库”水位。

公司所属各电站2021年全年发电量具体如下：

序号

发电类型/

电站名称

发电量（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亿千瓦时）

2021年 2020年 同比 2021年 2020年 同比

水电

1 乌弄龙 46.94 47.85 -1.90% 46.67 47.57 -1.89%

2 里底 19.63 20.10 -2.34% 19.43 19.91 -2.41%

3 黄登 81.76 92.74 -11.84% 81.21 92.13 -11.85%

4 大华桥 42.59 45.44 -6.27% 42.38 45.22 -6.28%

5 苗尾 64.71 68.72 -5.84% 64.42 68.41 -5.83%

6 功果桥 37.89 41.86 -9.48% 37.58 41.50 -9.45%

7 小湾 164.69 186.09 -11.50% 163.58 184.79 -11.48%

8 漫湾 68.17 75.53 -9.74% 67.61 74.91 -9.75%

9 糯扎渡 203.81 182.55 11.65% 202.49 181.34 11.66%

10 景洪 66.44 62.06 7.06% 65.89 61.56 7.03%

11 龙开口 82.00 87.94 -6.75% 81.40 87.30 -6.76%

12 瑞丽江一级 35.89 38.14 -5.90% 35.63 37.85 -5.87%

13 桑河二级 19.36 15.91 21.68% 18.95 15.55 21.86%

14 徐村 2.64 2.74 -3.65% 2.57 2.67 -3.75%

15 南果河 0.57 0.54 5.56% 0.57 0.53 7.55%

16 丰甸河 0.26 0.37 -29.73% 0.25 0.36 -30.56%

17 老王庄河 0.20 0.31 -35.48% 0.20 0.31 -35.48%

18 牛栏沟 0.93 1.01 -7.92% 0.91 0.99 -8.08%

风电

19 祥云风电 4.18 4.48 -6.70% 4.10 4.40 -6.82%

光伏

20 石林光伏 1.30 1.33 -2.26% 1.24 1.27 -2.36%

合计 943.96 975.69 -3.25% 937.07 968.55 -3.25%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5日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01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并于2021年11月

27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6亿元，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预计回购股份不少于（含）600万股，不超过（含）1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8%-1.56%，拟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期

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回购股份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1-051）等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暂未买入公司股票， 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将于首次回购股份发生次日予以公告。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

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22001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变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10月23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变卖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0），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1月4日10时起60日期间内（竞价周

期与延时的除外） 在阿里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饶陆华持有的公司68,523,474股、68,

000,000股共计136,523,474股股票进行公开变卖。 本次变卖已按期进行，现将本次司法

变卖的结果公告如下：

一、 本次司法变卖结果

根据阿里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显示，公开变卖“饶陆华持有

的科陆电子（002121）68,523,474股股票” 、“饶陆华持有的科陆电子（002121）6800万

股股票” ，因无人竞拍，均已流拍。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饶陆华先生持有公司192,093,73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4%， 其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190,982,001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42%，处于冻结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192,093,73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2、本次司法变卖流拍事宜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22

—

01

号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企业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2月30日，公司关联方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1114.HK）发布公告，其子公

司华晨雷诺金杯有限公司于当日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重整申请， 待沈阳

中院批准后，雷诺金杯将进行重整。

● 截止本公告日，雷诺金杯尚未收到沈阳中院正式受理重整的裁定书。 雷诺金杯的

重整申请是否被沈阳中院受理、雷诺金杯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因

代理销售金杯品牌汽车，曾与雷诺金杯开展汽车整车及配件采购业务，若雷诺金杯的重整

申请被沈阳中院受理，可能会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约316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情况概述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1114.HK）发布公告，其子公司华晨雷诺金杯有限公司

（简称“雷诺金杯” ）于当日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沈阳中院” ）提交了重

整申请，待沈阳中院批准后，雷诺金杯将进行重整。

1、申请重整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企业住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注册资本：179,596.2959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吴小安

经营范围：开发、制造以及组装轻型商务用车和多用途乘用车；提供如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采购与物流的相关服务；制造和组装发动机和发动机零部件；

开发和销售新能源汽车和自主品牌轻型商务用车； 在本地和海外市场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及配件开发和零部件供应服务； 独立及通过经销商销售和出口汽车并提供该汽车的售后

服务；以及提供汽车售后服务。

股权结构：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拥有其51%股权，雷诺简化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其49%股权。 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关联关系：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华晨汽车集团，与公司同

属同一实际控制人。该关联人符合《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的情

形。

二、关联方申请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因代理销售金杯品牌汽车，曾与雷诺金杯开展汽车整车及配件采购业务。近年

来，公司不断调整业务结构，对业绩不佳的业务板块陆续关停并转，截至2021年末，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已不再经销金杯品牌汽车。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含子公司）对雷诺金杯各项应收款项合计约604万元（其

中应收账款106万元、预付账款200万元、其他应收款298万元），形成原因主要为索赔款、

预付货款及入网保证金等， 其中往年已计提坏账准备约288万元， 尚余应收款项净额约

316万元。

2、公司与华晨雷诺除上述应收款项外，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及担保关系；公司与华晨

雷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3、截止本公告日，雷诺金杯尚未收到沈阳中院正式受理重整的裁定书。雷诺金杯的重

整申请是否被沈阳中院受理、雷诺金杯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雷诺金

杯的重整申请被沈阳中院受理，可能会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约316万元。

4、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22-001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为不超过40,000万元（含）且不少于

2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3.57元/股（含）【因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回购价格由原“不超过14元/股（含）” 调整至“不超过13.57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拟用于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19），于2021年5月

15日披露了 《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于2021年4月2日、

2021年5月7日、2021年6月2日、2021年7月2日、2021年8月3日、2021年9月2日、2021年10

月9日、2021年11月2日、2021年12月2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 公 告 编 号 ：2021-022、2021-039、2021-041、2021-049、2021-052、2021-058、

2021-061、2021-067、2021-070），于2021年6月11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

暨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4），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股份20,909,434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5%，最高成交价为11.39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9.8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26,005,330.45元（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10.58元/股，未超过公司回购股票价格

上限。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方式等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和回购报告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5月13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

成交量为43,277,100股。 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

的数量最大值为7,253,182股（2021年5月14日至2021年5月20日），未超过首次回购股

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0,819,275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

2022-001

债券代码：

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174

股票简称：游族网络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6.97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1年第四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上市发行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60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11,

500,000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15,000.00万元。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

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

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115,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9〕640号” 文同意，公司1,150,000,000.00元可转债于2019

年10月21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英文简称“YooZoo-CB” ，债券简称“游族转

债” ，债券代码“12807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

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3月2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17.06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公司以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907,288,945股（不含公司

已回购股份8,522,39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0.880000元人民币现金。

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游族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06元/股调整为16.9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0年8月25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于2020

年8月19日发布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二、 游族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游族转债转股金额减少52,000元（520张），转股数量为3,052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游族转债剩余金额为682,644,300元。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9月30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12月31

日）

数量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1,745,225 0.19 -50,000 -50,000 1,695,225 0.19

高管锁定股 1,745,225 0.19 -50,000 -50,000 1,695,225 0.19

首发后限售股 0 0.00 0 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914,113,437 99.81 +53,052 +53,052 914,166,489 99.81

三、总股本 915,858,662 100 +3,052 +3,052 915,861,714 100

注：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系公司董监高换届所致。

三、 其他

投资者可联系公司证券事务部投资者热线电话021-33671551对公告内容进行咨询。

四、 备查文件

（一）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游

族网络” 股本结构表；

（二）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游

族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4日

证券代码：

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2022- 001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2年1月4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盐湖股份” ）

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简称 “邮储银行青海分

行” ）以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形式告知公司，邮储银行青海分行于2021年12月

31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盐湖股份17,7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 本

次权益变动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68,180,15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94%，不再是盐湖股份持股5%以上的股东。

2、邮储银行青海分行与盐湖股份的其他股东无一致行动关系；本次变动并非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邮储银行青

海分行不存在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3、上述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

盐湖股份于2021年12月3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超过1%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邮储银行青海分行通过大宗交易的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0,8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 2022年1月4日盐湖股份

收到邮储银行青海分行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邮

储银行青海分行于2021年12月31日， 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7,74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本次变动后，邮储银行青海分行持有公司股份268,180,

156股，占总股本4.94%，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住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30号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股票简称 盐湖股份 股票代码 00079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774 0.33

合计 1,774 0.3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8,592.02 5.26 26,818.02 4.9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592.02 5.26 26,818.02 4.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三、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邮储银行青海分行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

司股票的情形。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信息披露

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

2022-001

债券代码：

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61�股票简称：瀛通通讯

债券代码：128118�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21.24元/股

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7月8日）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1月8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7月1日）止。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15号文核准，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瀛通通讯” 或“公司” ）于2020年7月2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667号” 文同意，公司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0�年8�月5�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债券代码“128118”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瀛通通讯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瀛通转债”自2021�年1�月8�日起可转换为

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27.53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

转股价格。 公司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21年5月25日起，相应将“瀛通转债” 转股价格

由人民币27.53元/股调整为人民币21.1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刊载

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瀛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由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付志卫、李石扬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

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条件， 公司相应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344,200股，公司总股本减少1,344,200股。 根据相关法规和

《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瀛通转债” 转股价格由21.12元/股调整为21.24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1年9月9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9日刊载于《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调整“瀛通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59）。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瀛通转债”因转股减少5,600元（56张债券），转股数量为263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瀛通转债”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99,836,500� 元（2,998,365�

张）。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股份变动情况

（股）

本次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48,781,492 31.12% 0 48,781,492 31.12%

高管锁定股 47,556,892 30.34% 0 47,556,892 30.34%

股权激励限售股 1,224,600 0.78% 0 1,224,600 0.7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981,128 68.88% 263 107,981,391 68.88%

总股本 156,762,620 100.00% 263 156,762,883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769-83330508�进

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瀛通通讯”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瀛通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

2022-001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00元

/股（含），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

2021年1月20日公告了 《关于第四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0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截至2021年12月末的公司第四期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222,961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04%，购买的最高价为7.50元/股、最低价为

6.61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7,989,325.58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

进展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